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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物医学领域伦理倾销的发生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23CZX04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生物医学领域中的伦理倾销预警机制研究”(23ZXC008)和“第九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23QNRC001)的资助。

① 此处原文为“The
 

exportation
 

of
 

research
 

practices
 

that
 

would
 

not
 

be
 

accepted
 

in
 

Europe
 

on
 

ethical
 

grounds”,原文另有一处表述为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ogressive
 

globalisation
 

of
 

research
 

activities,
 

there
 

is
 

a
 

rising
 

risk
 

of
 

research
 

with
 

sensitive
 

ethical
 

issues
 

being
 

conducted
 

by
 

European
 

organisations
 

outside
 

the
 

EU
 

without
 

proper
 

compliance
 

structures
 

and
 

follow-up.
 

The
 

risk
 

of
 

ethics
 

dumping—the
 

exportation
 

of
 

research
 

practices
 

that
 

would
 

not
 

be
 

accepted
 

in
 

Europe
 

on
 

ethical
 

grounds—and
 

the
 

mechanisms
 

to
 

mitigate
 

this
 

risk
 

shall
 

be
 

actively
 

addressed”。

[摘 要] 随着科学研究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跨国研究中的伦理倾销现象对全球科研伦理治理

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伦理倾销现象做出有效应对,有赖于对其本质和发生机制的正确认识。本文

通过深入分析近年来一些发生在我国且被纳入“伦理倾销”讨论的科研伦理事件———首例人体头颅

移植术、“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和“疟疾抗癌”临床试验,对伦理倾销事件的界定标准提出商榷;并提

出“亚伦理倾销”概念对原有概念和标准做出拓展,通过其进一步审视“伦理倾销”概念所指代现象

的最本质伦理特征,思考我国做出伦理应对和治理的策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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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伦理倾销”概念在2013年才被正式提出,
但这一概念所描述的现象在跨国研究中已经长期存

在,并在近年来逐步成为科研伦理研究的焦点议题

之一。这一概念最初由欧盟委员会提出[1],在欧盟

Horizon2020工作计划中被描述为“基于伦理原因

在欧洲不被接受的研究实践的输出”① [2]。伦理倾

销概念本质上是欧盟提出的一种区域自治性概念,
用于约束其内部科研人员和组织。随后,国际学者

对该概念进行了扩展,倾销行为主体不再局限于欧

洲的组织或研究人员,而扩展为从发达国家/高收入

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输出相关研究行

为的一类现象[39],对此类现象的价值判定则延续了

对跨国研究中剥削问题的研究思路[1,
 

8]。
我国伦理倾销事件频发,尤其是在生物医学领

域,此现象逐渐引起了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从

上世纪发生在安徽的基因盗猎事件,到2008年的

“黄金大米”儿童试验,再到2018年的“基因编辑婴

儿”事件,诸多具有类似特征的研究项目严重危害了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益,威胁到国家伦理治理体系和

乙楠楠 东南大学人 文 学 院 医 学 人 文 学

系教师,江 苏 省 道 德 发 展 智 库 研 究 员,江

苏省“双创 博 士”。担 任 江 苏 省 卫 生 法 学

会医学伦理学专业委 员 会 常 务 理 事 等 学

术职务,入选“第九 届 中 国 科 协 青 年 人 才

托举工 程”。研 究 方 向 为 医 学 科 研 伦 理、
科 研 诚 信、公 共 卫 生 伦 理。 在 BMC

 

Medical
 

Ethics、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Scientometrics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国家安全,因而引发了广泛关注[1014],并被一些学者

界定为伦理倾销事件[1517]。然而,在对我国近年发

生且被纳入“伦理倾销”讨论的事件进行深入分析

时,我们发现具体事件是否完全符合伦理倾销的国

际标准尚待进一步商榷。本文尝试通过深入审视伦

理倾销的原初定义,再次对这几个事件的伦理倾销

本质进行界定和说明,并提出对当前我国伦理倾销

应对方向上的启示,以更好识别并应对当前出现的

更复杂、更隐蔽的伦理倾销类型的现象,维护我国科

研伦理安全;同时在原初概念的欧洲视角上,以一种

更加辩证的态度充分考虑国家科技伦理治理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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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这一现象的影响,避免片面或单一标准的局限,
为我国在未来参与国际科研伦理治理争取话语权。

1 近年事件描述

本文关注到一些近年新发研究伦理事件被纳入

国内学者对伦理倾销问题的探讨中。对相关事件梳

理如下。
事件一:首例人体头颅移植术,又称“换头术”、

异体头身重建手术[18]

2017年11月,意大利神经学家塞尔焦·卡纳

韦罗(Sergio
 

Canavero)与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任晓

平合作,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具人类遗体上完成

了世界上第一例人类头颅移植术[17,
 

19]。卡纳韦罗

曾在采访中表示,欧美的医学团体不会接受世界第

一例(活体)人类头颅移植术,而这次在遗体上的手

术操作是头颅移植术临床应用前的一次预演[20]。
然而,该手术引发了国内外对手术安全性和伦理正

当性等问题的广泛质疑,最终未能在人类活体身上

进行。卡纳韦罗表示,美国和欧洲不愿意开展此手

术。该事件被一些学者界定为伦理倾销事件[16,17],
同时也有学者将研究者原本计划开展的头颅移植临

床手术视作我国成功防范伦理倾销的案例[21]。
事件二:“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2018年11月,时为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的贺

建奎宣布一对双胞胎婴儿在中国诞生,并声称经过

基因编辑技术的双胞胎女婴在出生后可天然抵抗艾

滋病病毒。这一行为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以及国

内、国际生物医学伦理准则。除了可能引发基因突

变、威胁人类基因库等安全风险外,该项目还对人的

本质、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构成巨大挑战[2225]。学

界普遍认为该研究在科学性和伦理正当性方面存在

严重不足[26]。
该事件受到了贺建奎在美导师迈克尔·蒂姆

(Michael
 

Deem)等人的积极推动。蒂姆等人曾参与

研究设计,出席参与者知情同意沟通会[27],并被列

入贺建奎未能发表的基因编辑婴儿论文的合作

者[27,
 

28]。尽管在2019年的声明中,其律师否认其

曾参与设计或实施与CRISPR-Cas9基因编辑相关

的研究[28];但在美联社早期的报道中,蒂姆声称和

贺建奎已共同在中国完成了该项目,并参与了知情

同意沟通会[29]。根据现有证据,本杰明·赫伯特

(Benjamin
 

Hurlbut)等认为蒂姆深入参与了此项研

究[27]。此外,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因对该试验知情却

未进行干预而受到指责[30,
 

31]。该事件被《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和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构成伦理

倾销[1517,
 

21,
 

32,
 

33]。
事件三:“疟疾抗癌”临床试验

2019年2月,在前期研究尚不充分、安全性和

有效性不确定的情况下[34],曾与疟疾疗法拥护者、
美国医生亨利·海姆立克(Henry

 

Heimlich)密切合

作的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陈小平(曾
是1980年代我国疟原虫HIV治疗的临床试验的重

要参与者[35])项目组即开始疟原虫免疫疗法治疗晚

期癌症的临床研究[17,
 

36]。该研究在其团队已发表

的论文中也有提及[37]。该疗法引发广泛争议,包括

研究缺乏科学基础、有伤害患者和引发疟疾流行的

风险[36,
 

38,
 

39]。该研究被认为是在不符合美国研究

伦理规范的情况下转移到中国实施,因此被一些学

者视作伦理倾销[16,
 

17,
 

32]。

2 对伦理倾销事件界定争议的反思

2.1 事件“伦理倾销”的本质界定

尽管一些学者将上述事件界定为伦理倾销,但
实际上,根据目前国际上伦理倾销概念的定义审视

这些事件时会发现,并非所有事件都完全符合这一

定义。本文首 先 对 伦 理 倾 销 概 念 及 本 质 做 如 下

梳理。
欧盟Horizon2020工作计划将伦理倾销描述为

“基于伦理原因在欧洲不被接受的研究实践的输

出”[2]。而目前国际上对伦理倾销概念较为通用的

理解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定。比如,它将存在伦理

争议的研究的跨国移动模式主要限定为由发达国

家/高收入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

(另有一篇文献也提到发生在两个发展中国家/中低

收入国家之间的伦理倾销可能性[40]),并且将该现

象 发 生 的 原 因 与 东 道 国 经 济、管 理 落 后 相 挂

钩[1,
 

3,
 

8]。而笔者认为,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界定、伦理治理/管理薄

弱的归因并不直接包含在伦理倾销的原初定义中,
目前对现象理解中增加的这些限定可能会妨害对此

类现象伦理本质的判断和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全面评

估。因此,本文建议回归到欧盟对伦理倾销原初描

述中的基本伦理学要素上,来判定事件是否符合伦

理倾销的定义。
首先,需要明确欧盟原初定义中“输出主体”是

“欧洲的”这一区域限定,而在后期的研究中这一区

域限定已经被广泛抛弃,但从全球科研伦理治理的

角度来说这一改造是非常合理的。但原初定义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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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基于伦理原因在某个地区(原初概念局限于欧

洲)不被接受”和“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是一个

更加贴近伦理维度的现象描述,为多种(包括但不限

于经济和管理)诱发机制纳入讨论提供了空间,较目

前国际通用概念的限定更加贴近此类事件的伦理本

质,应该保留。基于此,本文认为伦理倾销概念最核

心的要素应该包括:(1)
 

研究在一国伦理上不许可;
(2)

 

研究最终在另一国实施;(3)
 

研究项目有由一国

向另一国的输出行为。以上三个要素构成了对伦理

倾销现象的核心判定依据,而经济差异等影响因素

并不直接包含在此类事件的伦理本质判断中。
根据本文所提的标准再进行考察,上述事件都

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伦理倾销的特征,但从具体构

成要素来看,某些具体事件究竟是否符合伦理倾销

的判定标准,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具体判定见表1。
在头颅移植术事件中,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实际

存在争议的两个试验:其一,在人类遗体已经施行的

“预实验”(被卡纳韦罗称为是其计划在人类活体上

施行头颅移植手术的预演);其二,拟在人类活体上

进行的头颅移植手术。该事件主要研究人员哈尔滨

医科大学任晓平[41]曾指出“头移植”、“换头术”等说

法并不妥当,准确表述应当是“头移植外科实验模

型”。卡纳韦罗曾表示在欧美无法开展此手术,即任

晓平所说的“头移植外科实验模型”,最终来到中国。
上述情况符合定义中的三个要素,构成伦理倾销。
而“头移植术”临床试验,最终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叫停,未能如他们预期在中国开展,也符合伦理倾

销成功防范的界定。
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直到蒂姆于2020年离

职,事 件 发 生 时 蒂 姆 就 职 的 莱 斯 大 学 (Rice
 

University)也未给出他在试验中参与情况的调查结

果[27]。虽然他的律师否认其曾参与此事件的设计、
执行等过程[27],但基于现有证据,难以排除其对该

项目积极参与的嫌疑。早在2015年的声明中,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就表示不会资助研究在人类胚胎中

使用基因编辑技术[42]。依照联邦法律,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局也不会批准任何涉及操纵人类胚胎基因编

辑的研究申请[43]。因此,此研究是在美国伦理上不

许可的情况下转到我国开展。美国学者蒂姆等人积

极参与该研究,与贺建奎共同合作促成该研究的

进行。
在疟原虫免疫疗法临床研究中,目前的信息表

明:外籍合作者海姆立克去世后,该研究才在中国启

动。通常来说,伦理倾销事件中发生的“研究输出”
行为,主体应为他国研究人员或研究机构。但在这

一案例中“输出”的主体缺失,“输出”的事实仍显牵

强,因此,关于该事件是否构成伦理倾销,还需要获

得更多的证据方能做出准确判断。但另一个值得关

注的地方在于,海姆立克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倡

导使用疟疾来治疗 HIV 感染、各种癌症和莱姆

病[44]。在无法获得美国临床试验许可的情况下,他
先后将相关研究转移至墨西哥、中国[45]。早在上世

纪90年代,海姆立克就曾经积极推动在我国开展疟

原虫HIV治疗的临床试验[46,
 

47],而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和一些学者当时就已经质疑该试验缺乏

科学依据,且存在伤害患者和引发当地疟疾传播的

风险[44,
 

46,
 

48–50]。在1997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

杂志》的一篇论文中,这项研究被界定为国际双标的

一个典型案例[51]。基于本文提出的“伦理倾销”概
念,这一研究符合伦理倾销的界定。30年前在我国

开展的这项研究未被纳入目前伦理倾销主题的讨

论,而海姆立克所倡导的观念却在30年后又一次在

我国引发了一项在其原发国属于伦理上无法接受的

研究,这更加说明了当前具有伦理倾销特征的科研

伦理风险转移现象的复杂性,和对具体事件做出伦

理倾销判断的困难。

表1 我国近年“伦理倾销事件”依据三要素的再次界定

事件

伦理倾销判定要素

在一国伦理

上不接受

在另一国

实施

研究项目由一国向

另一国的输出行为

是否构成伦理倾销

头颅移植术

头移植外科实验模型   (共同合作) 构成

头移植术(对象为临床

患者)
 × ×(未实施) 不构成

基因编辑婴儿   (外国学者积极参与) 构成

疟原虫免疫疗

法临床研究
  ? (难以判定,外国学者

去世后开展研究)
基于现有依据,
无法判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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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伦理倾销事件判定中的困难

本文基于欧盟伦理倾销原初定义,在对概念进行

地域拓展(即输出主体不局限于欧洲组织和研究者)
的同时,回归现象的伦理本质,再次对这几个事件进

行界定,是想为关于此主题的学术争论提供一个更加

准确的概念基础,其准确性与合理性都需要在未来更

多的学术交流中不断明确。与此同时,上述围绕具体

事件界定所发生的争议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2.1 对伦理倾销概念边界的理解不清,导致在使

用概念进行判定时存在不一致

  欧盟委员会提出这个概念,实质上是对一类现

象进行了描述。本文通过对原初概念的分析,提出

了三个关键要素,然而欧盟的定义并未详细解释这

三个要素与何相关、在何种情况下可能促成等,亦未

对概念中的关键词语“输出”做出明确界定。如,外
国科研人员对相关研究项目的推动形式是否应当有

具体限制? 科研人员通过提供设计思路和技术支持

等方式是否符合“输出”的定义? 科研人员在研究项

目中的参与度是否应有量化标准? 现有伦理倾销定

义未对具体判定标准予以回应,这可能会导致学界

对相关现象的探讨存在根本性分歧。

2.2.2 现实中伦理倾销事件的判定极具复杂性

在实际应用中,对于伦理倾销事件的判定需要

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三个关键要素同时存在,才能得

出明确的结论。验证某研究在一个国家伦理标准下

是否被接受同样具有相当的难度。引发伦理倾销主

题讨论的研究,通常具有较大的伦理争议,可能会在

各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受到质疑和支持。然而,这些

质疑和支持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的整体立场,
更无法得出该国伦理标准不允许某一行为的结论。
为了确证这一问题,要么需要在该国法律规范中有

明确规定,要么需要经历一项研究在该国申请伦理

审查被拒绝的事实。
此外,关于“输出”方面,上述事件已经表明外国

学者参与此类事件的方式可能发生变化,可能不再

直接涉足研究实施过程。基于此,在实际事件中,更
加难以明确外国学者的参与情况,包括其参与方式、
程度、以及对研究项目的贡献大小等。

因此,实际中对于某一具体事件是否完全符合

三个要素的判定是非常困难的。另外,有些事件不

完全符合三要素,但总体上呈现出与伦理倾销相似

特征,同样值得在跨国研究中引起关注。如,研究存

在较大争议、可能难以在伦理审查严格或标准较高

的国家和地区获得批准而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本文建议将这类事件定义为“亚伦理倾销”事件。

2.3 “亚伦理倾销”事件

2.3.1 概念界定

正如前文所述,伦理倾销的概念涵盖三个关键

要素,只有当这三个要素齐备时,才能对具体事件做

出伦理倾销的裁定。为应对那些虽未严格符合上述

三要素,但总体呈现出伦理倾销趋势的现象,即一国

向另一国输出在伦理上可能不被允许的行为,本文

拟引入“亚伦理倾销”概念描述这类事件。
上述个别事件之所以被纳入伦理倾销的讨论,

正是因为它们总体上呈现出这一特征。尽管在具体

细节的判定上不严格符合“伦理倾销”的范畴,但可

作为“亚伦理倾销”事件纳入讨论。

2.3.2 事件特征及意义

相较于伦理倾销,“亚伦理倾销”的概念范畴相

对广泛。“亚伦理倾销”与伦理倾销事件相似,同样

可能对全球科研、科技正义产生潜在危害,威胁全球

科研和科技治理。
如上文所述,在伦理倾销事件判定的三要素中,

其中两个要素的确证可能面临实际困难:(1)
 

对于

研究在某国伦理上不被允许或接受的裁定可能存在

一定难度;(2)
 

关于研究由一国向另一国输出的裁

定涉及研究人员对项目的具体参与程度,这可能存

在证据上的障碍。
因此,“亚伦理倾销”概念的引入避开了“伦理倾

销”概念在个别要素裁定上的实际困难,从而更具有实

际操作性。即便在具体事件无法提供足够证据还原的

情况下,仍能够对这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有效治理。

3 对欧盟伦理倾销概念三要素的重新审视

本文对伦理倾销概念中的三个要素进行重新审

视,旨在超越当前研究对该现象本质和机制认知的

限制,全面理解在全球范围内伦理倾销可能呈现的

各种形式以及发生机制。

3.1 导致研究行为“一国伦理上不接受、但在另一

国可施行”事实的原因,除了东道国伦理治理

能力弱、以及科研人员主观恶意开展研究以

外,还存在其他因素

  国际上关注的典型伦理倾销事件与东道国经济

欠发达、伦理治理能力相对落后有关。然而,本文探

讨的近年事件中的文化社会因素也是构成两国伦理

治理标准差异、促成伦理倾销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我国早年的伦理倾销事件,例如20世纪发生在

安徽的基因盗猎事件[10,
 

52],表现出符合国际典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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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主要特征和发生机制。这类事件主要受到经济

相关因素的推动,具体而言,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导

致了管理能力薄弱、科研伦理审查能力不足、科研人

员伦理认知匮乏、民众医疗资源短缺,民众教育水平

低下等一系列因素[1,3,7,8,53,54]。这些因素共同导致

当地居民容易卷入不符合伦理标准的研究项目中,
从而引发了伦理倾销。此类事件的核心机制在于充

分利用受试者在生理和社会等多个层面的“脆弱

性”[53,
 

54]。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水平飞速发展,医疗质量和

可及性的显著提升,因贫困、医疗资源匮乏或受欺骗

而导致民众参与具有较大伦理风险实验的可能性已

大幅降低。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使得国家能够投

入更多资源进行科研伦理治理。近年来,我国陆续

发布了一系列科研伦理治理文件,特别对涉及人的生

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提出了明确要求[55,
 

56]。
在这一背景下,导致伦理倾销事件发生的因素更加

指向伦理治理的内在质量要素,即虽然对伦理审查

程序有要求,但审查的实质效力尚难以完全保障。
除了上述经济相关因素,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

非经济的文化社会因素差异对我国近年事件的推动

作用变得更加显著。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不同国家存

在伦理标准差异,而伦理标准的差异会影响科研人

员、伦理委员和公众的伦理观念和判断,最终导致不

同国家对具体研究项目伦理评估结论和接受度存在

差异。目前,国际范围内已经形成一定的科研伦理

共识,包括普遍承认《赫尔辛基宣言》等国际性科研

伦理准则,以及关于人类研究对象的伦理原则,如知

情同意和尊重受试者隐私[57]。然而,在这些国际规

范和原则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

仍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在生物医学领域的探讨中,
由于不同文化对于生命、死亡、健康和疾病的看法存

在差异,相关医学实践的合理性和伦理正当性评判

上也存在差异[58]。李秋甫等学者[59]提出,即使在科

技发展阶段相近、治理体系构建同步的美国和欧洲

国家,也都在对高新技术的伦理治理原则上存在较

大差异,并用“差序格局”来概括这种情况下不同国

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差异。“差序格局”与“错序

格局”(科技先行国家与科技后发国家在发展水平和

阶段上的差异,导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上的差异)共同

造成了科技伦理治理在不同地域的显著差异[59]。
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除了对胚胎基因编

辑技术伦理正当性的争议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

题是事件中“知情同意权”的议题。在事件公开后不

久,贺建奎在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发言并接受

提问[60]。在面对各种质疑时,贺以“父母已经同意”
为自己作辩护,并未充分认识到,父母为孩子代理知

情同意的权利是基于维护孩子基本权益的原则[61]。
当研究可能为孩子带来巨大风险时,父母仍然做出

代理同意的决定,这一行为应当受到质疑。因此,他
的行为不仅体现出科研伦理认知上的不足,还反映

了一种东方式传统家长主义的伦理倾向[62]。
经济相关因素和非经济相关因素在我国伦理倾

销事件中相互交织,使我国近年的事件发生机制变

得更加复杂。经济和非经济相关因素均可能影响我

们对风险和收益的认知,以及对不同因素考量的优

先次序,从而影响对研究项目的伦理评估结果。因

此,我们应全面剖析导致不同国家伦理标准差异的多

种机制,而不仅仅将其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

展阶段的差异,这涉及对伦理倾销现象的根本假设。

3.2 “输出”的方式是多样的,并非只有外国科研人

员主导的研究才构成伦理倾销

  在欧盟委员会最初提出的伦理倾销定义[2]中,
对相关研究项目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使用了“输
出(Exportation)”这一术语,但并未详细描述研究项

目输出的具体方式。典型的伦理倾销事件主要表现

为研究项目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显性转移,
即由资助国科研人员主导,在东道国进行研究。然

而,在前文中梳理的我国近年来的事件中,伦理倾销

项目的“输出”形式发生了变化。虽然外国科研人员

不再担任资助和主导实施项目的角色,但通过贡献

研究设计思路等方式积极推动了研究项目。这种合

作形式(我国科研人员主导)并不能使其他国家的科

研人员免于涉及伦理倾销的嫌疑。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参

与国际研究合作的形式发生了演变———从早期外国

科研人员主导在我国开展的研究,到中外合作实现

我国的相关数据共享,再到外国科研人员通过贡献

研究思路等方式参与合作,其本质都涉及研究的伦

理风险从其他国家向我国转移。这些研究推动了人

类共有科学知识的增长和科学发展,然而这些具有

伦理争议的研究向我国的转移,却使得我国民众承

受更多的系统性风险。
相关研究项目从显性转移(外国资助并主导,研

究在我国开展)向隐性转移(我国科研人员主导,外
国科研人员参与,研究在我国开展)的变化,使得当

今我国发生的相关事件变得更加隐蔽且更具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特点逐渐成为我国伦理倾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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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征,我们应对这类合作

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3.3 看似由我国科研人员主导的国际合作研究,背
后常常隐含着全球性不均衡机制所导致的“隐
性伦理倾销”

  在全球科研秩序相当长时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

导的大背景下,我国科研人员被推动参与与欧美某

些“中心国家”①的国际合作,以攻克学界共同的科

学难题。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过程

中,当试验申办方的具体要求和做法并不完全适用

于我国国情,需要对研究方案进行调整时,我国科研

人员和科研机构常常陷入两难困境:提出修改可能

会影响机构参与国际多中心试验的资格,而全盘接

受则有可能导致潜在的伦理风险。从具体的跨国研

究项目来看,合作双方一般应该是互惠互利、相互尊

重、协调合作的。但是,面对上述这些需要调整研究

方案的情况,我国的一些研究者乃至伦理审查机构

却选择妥协的方案,或者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伦理

标准和话语,这一倾向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
比如,在我国参与的国际多中心医学研究项目中,知
情同意书甚至会出现“私人医生”“联邦法律”“伤害

造成的补偿从政府基金中支付”等不符合我国实际

情况的表述[63]。还有学者指出,面对国外药厂或开

发代理商不同意对方案进行本土化修改而要求必须

全球一致的情况时,国内的一些伦理委员会则以“大
局为重”给予通过[64]。以上应对都有可能造成本国

研究参与者承担了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既研究组长

单位所在国)参与者的伦理风险,或者在接受整体方

案的同时提供某种仅仅适用于“本中心”的矫正措

施———这种方法虽然实现了一定的伦理保护但却放

弃了主动参与该项目伦理治理的权利,这就为“隐性

伦理倾销”现象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当我

国科研伦理治理体系受到国际社会质疑时,我们也

会采取积极措施,提升治理标准,但这种提升往往以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作为参照。以上两个

方面,导致我国科技发展和科技伦理治理方向更趋

向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剧全球性的不均衡。

4 我国应对伦理倾销事件的策略方向

基于近年我国的“伦理倾销类型事件”和以上反

思,我国在应对伦理倾销相关事件时应当着重关注

以下几个方向:
4.1 即使经济和国家治理能力大幅提升,仍需对伦

理倾销现象保持警惕

  尽管当前国际学界关注的伦理倾销事件主要发

送在中低收入国家[1,8],但已跃升“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65]的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伦理差异仍然存

在。经济相关因素和非经济相关因素造成的国家科

研伦理治理能力差异,以及在科研伦理观念上与其

他国家存在的差异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我国与其他

国家在对具体科研行为的伦理判断上产生差异,增
加伦理倾销发生的可能性。

同时,当前国际科研秩序仍然由西方发达国家

主导,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科技发展张力依然存

在。这些因素使得伦理倾销在我国的发生具有现实

性。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科技发展的同时,需要对

伦理倾销现象保持高度警惕。
4.2 对伦理倾销发生的不同机制应分别采取不同

应对策略

  无论何种机制导致伦理倾销,都迫使我国民众

承受更多系统性风险,同时对我国科研伦理治理体

系构成威胁。鉴于具体发生机制存在差异,需要采

取差异化的策略进行应对。
对于伦理倾销发生机制中的经济和治理能力相

关因素,防范的重点在于提升我国医学科研伦理治

理能力。具体实现路径包括:(1)
 

着重提升伦理审

查质量等薄弱环节;(2)
 

提高公众科技和伦理素养,
推动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3)

 

通过培养科研人员

伦理敏感性、建立预警机制等举措保障伦理先行等。
对于伦理倾销发生机制中的伦理观念差异等因

素,应基于全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对东西方标准

判定存在差异的研究项目,充分论证其伦理正当性。
对认定伦理正当的研究项目,谨慎实施,并做好充分

保障和预案,谨防发生其他科研伦理风险。

4.3 积极参与国际科研伦理治理秩序构建和规范

制定

  目前,对伦理倾销的理解隐含着一个根本性假

设,即不同国家之间的伦理标准差异主要由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文化、
非发展阶段相关的治理理念和模式等非经济因素对

伦理治理体系的深刻影响。每当我国发生伦理倾销

事件,国际学界往往指责我国科研伦理体系薄弱和

科研人员伦理认知不足。这种指责忽略了伦理观念

① “核心—边缘(Core
 

and
 

Periphery)”模型用于解释全球社会经济区域性不平等。早期由阿根廷经济学家Raúl
 

Prebisch提出,后经

Immanuel
 

Wallerstein发展,用于描述世界体系。该体系中包括中心国家、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其中,中心国家指在国际关系和全球经

济中拥有相对较强影响力的国家。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等领域拥有较大的发言权,
对全球格局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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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背后的多重原因,包括: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

的复杂影响。
在欧盟Horizon

 

2020工作计划[2]中,对减少伦

理倾销现象的期望影响,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一举

措将降低研究伦理倾销的风险,并改善在世界上需

要高伦理标准的地区对这些标准的遵守情况。由

此,在欧盟以外进行的研究将与欧盟内部的研究相

符、一致,并在欧盟内可接受、可利用。中期而言,通
过多个层面的积极合作和良好实践分享,欧盟以外

研究机构的研究实践将受到影响并得到改进。长期

而言,最高的伦理标准将推广至全球,从而创造一个

公平竞争的环境,并为研究竞争力建立明确的激励

机制”(由本文作者译自欧盟报告原文①)。
以高伦理标准进行科研治理,在很多角度上讲

无可厚非。然而,根据以上引文所述,在这种要求的

背后存在一个关键逻辑,即通过避免伦理倾销行为,
推动全球伦理标准逐渐趋同于欧盟标准,最终使得

最高标准遍布全球。欧盟提出伦理倾销概念,体现

了欧盟的自治立场和在推动全球科研伦理治理过程

中的自我反思,是一种负责任的立场。然而,在全球

视角下,我们必须以辩证的态度看待此问题,并认识

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社会差异可能导致科技伦理治

理的多样性。我们应当尊重和理解这种多样性,避
免片面或单一标准的局限性,以更有效地应对全球

科技伦理治理挑战。
因此,我国亟需积极参与国际科研伦理治理秩

序的构建。这不仅包括立足于完善本国的科研伦理

审查体系,以预防伦理倾销的被动应对策略;更需要

转向深度参与国际科研伦理秩序的构建,从根本上

消解科研伦理风险国际转移的动力机制,形成主动

的应对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应摒弃以西方发达国家

为标准的科研伦理治理思路,从根本上建立普遍性和

多样性共存的国际科研伦理共识。这将有助于构建

一个更加公正、包容、多元的国际科研伦理治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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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globaliz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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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enomenon
 

of
 

ethics
 

dumping
 

in
 

cross-
national

 

research
 

poses
 

new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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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research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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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and
 

mechanism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recent
 

research
 

ethics
 

events
 

in
 

China
 

that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discussion
 

of
 

“ethics
 

dumping”—the
 

first
 

human
 

head
 

transplant,
 

the
 

“gene-edited
 

babies”
 

incident,
 

and
 

the
 

“Malariotherapy
 

of
 

cancer”
 

clinical
 

trial,
 

aiming
 

to
 

further
 

elaborate
 

on
 

the
 

defining
 

criteria
 

for
 

ethics
 

dumping
 

events.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sub-ethics
 

dumping”
 

to
 

expand
 

upon
 

existing
 

concepts
 

and
 

criteria.
 

This
 

term
 

is
 

anticipated
 

to
 

help
 

further
 

examine
 

the
 

most
 

fundamental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enomenon
 

described
 

by
 

the
 

concept
 

“ethics
 

dumping”
 

and
 

reflect
 

on
 

the
 

strategies
 

of
 

ethical
 

response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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